
 本局勞工退休金組。
 註：103年1月17日修正生效之勞退條例已將本國人之外國、大陸、及港澳地區配偶依法在台工作者及自營作業者納入提繳對象。 民國104年 8月13日

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中華 編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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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總　　　　計 合計

 男

 女

 　本國籍勞工 小計

 男

 女

 　外籍配偶 小計

 男

 女

中華民國104年 6月底

 勞工退休金提繳人數—按身分別及性別分

 單位：人

 總　　　　計

 強　制　對　象  自　　　願　　　對　　　象

適用勞基法之勞工  受委任工作者、不適用勞基法之勞工
勞動之雇主
實際從事 自營作業者

 身分別、性別

A+D+H+I

雇主提繳者

B+E+F

個人提繳者

C+F+G+H+I (A)=B

雇主提繳者

(B) (D)=E+F+G
提繳者
僅雇主

(E)
皆提繳者

雇主及個人

(F)
提繳者
僅個人

(G)

個人提繳者

(H)

個人提繳者

(I)

個人提繳者

(C)


